关于开展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申报推荐工作的预通知

中国曲艺牡丹奖（以下简称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表彰激励优秀曲艺作品和人才，推动新时代曲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曲艺牡丹奖章程》，中国曲协于2026年开展第十四届牡丹奖评奖工作。现就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本届牡丹奖设节目奖、表演奖、文学奖、新人奖4个子项，

经申报、初评、分赛区比赛、终评4个阶段评出，各推荐单位报送节目参与以上子项的初评。根据初评结果，凡入围节目分配至各分赛区参加现场比赛，并评出与牡丹奖子项相对应的作品、人员提名进入终评。

2.各申报人员（单位）报送节目须注明该节目的参评子项。每个节目原则上申报1个子项，最多不得超过2个。已获得牡丹奖的人员，不得再次申报同一子项，申报其他个人奖子项须间隔两届后方可再次申报。
3.申报作品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美学精神，内容健康向上，展现新时代曲艺艺术守正创新成果；申报人员应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道德品行良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和《中国曲艺工作者行为守则》。
4.各子项申报条件如下：

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首演并持续公开演出的优秀曲艺节目可申报节目奖。曾获往届牡丹奖节目奖提名、经修改打磨后艺术质量有显著提高并持续公开演出的作品，可再次申报节目奖，须在《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见附件1）上注明曾获节目奖提名情况，并提交书面版的修改打磨情况说明，加盖单位公章。
长期活跃在曲艺表演一线，且2024、2025年度每年公开演出场次各不少于40场的优秀演员可申报表演奖。

优秀曲艺作品作者和曲艺音乐编创人员可申报文学奖。作品创作（音乐编创）时间须为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并已公开演出。

年龄为16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91年3月31日至2010年3月31日期间出生），且2024、2025年度每年公开演出场次各不少于40场的优秀青年演员可申报新人奖。

二、推荐单位

牡丹奖推荐单位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产（行）业曲协和中直文艺团体。此外，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中国曲协各专业艺术委员会、各全国性曲艺联盟、省级或省级以上电视台、省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以及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国家或省级曲艺社团也可依据申报要求推荐优秀作品与人员参评。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人员（单位）须按照《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填写说明》（见附件2），如实准确填写《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见附件1）并签字盖章。其中“审核意见”一栏，须由报送单位负责人和推荐单位负责人填写意见、签字并加盖公章。
2.申报人员（单位）须填写确认《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人员（单位）承诺书》（见附件3），申报节目奖须报送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申报表演奖、文学奖、新人奖须申报人员本人签字。未签字或盖章的一律视为不符合报送要求不予参评。

3.申报表演奖、新人奖须提交《公演场次清单》（见附件4）。

4.申报新人奖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5.申报人员（单位）须提供节目视频和文本。视频时长原则上控制在15分钟以内，U盘形式（无病毒、可识别），声音和画面清晰，分辨率不低于1280×720，参评的主要演员画面形象突出，使用方言表演的节目视频须配有字幕。文本为WORD或WPS  格式。凡冒名申报、还音假唱者一律取消参评资格。

6.中长书类作品除报送视频片段及文本外，还须报送完整视频及全部文本。为鼓励中长书类作品的创作表演，推荐单位可与牡丹奖评奖工作办公室协商，邀请相关专家对作品进行现场观摩，并形成书面意见作为评奖参考。

7.申报作品凡存有版权纠纷的，由作者和推荐单位负责解决。凡存在剽窃或侵犯他人创作成果等侵权问题的，一律取消参评资格。

8.为宣传和推广牡丹奖评选成果，中国曲协对申报的视频、文本有包括复制、展演、展播、信息网络传播等在内的著作权，并可制成电子音像制品和书籍，用于非商业性的推介、观摩和研讨交流等活动。申报人员（作品）的报送单位在《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见附件1）上盖章，视为对此条款的认可。

9.申报人员（单位）须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推荐单位，包括：①申报登记表；②承诺书；③作品文本；④节目视频；⑤公演场次清单（申报表演奖、新人奖提供）；⑥身份证复印件（申报新人奖提供）；⑦作品修改打磨情况说明（曾获节目奖提名的申报单位提供）。
四、推荐要求

1.推荐单位应成立推荐小组，本着公平公正、对曲艺事业高度负责的原则，认真组织初步筛选工作，严格审核申报人员（单位）参评资格和作品质量，并确保相关报送信息准确。对各申报人员（单位）报送的《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见附件1）进行确认核实后签字盖章。
2.推荐单位须按照《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信息汇总表填写说明》（见附件6），认真填写《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信息汇总表》（见附件5）并加盖公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产（行）业曲协提交的汇总表须经所在文联审核确认后一并盖章。
3.推荐单位须于3月15日前将报送材料统一邮寄至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工作办公室，并注明“牡丹奖报送”字样，包括：①申报登记表；②承诺书；③作品文本；④节目视频；⑤公演场次清单（申报表演奖、新人奖提供）；⑥身份证复印件（申报新人奖提供）；⑦作品修改打磨情况说明（曾获节目奖提名的申报单位提供）；⑧申报信息汇总表。材料③④⑤⑧须同时提供电子版。所有材料将由评奖工作办公室存档，不予退还，请自留底稿。

五、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文联曲艺家协会（邮编：210016）

联 系 人：蔡钺

电    话：025 83572040 18112993199

电子邮箱：1249950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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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曲艺家协会

2026年2月10日

附件1

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
	申报奖项
	                         （如曾获节目奖提名请注明何时获得）

	作品名称
	
	曲种
	

	创作时间
	
	首演时间
	
	视频时长
	

	公演情况
	申报节目奖填写
	节目XXXXX：首演至今公演（）场

	
	申报文学奖填写
	作品XXXXX：首演至今公演（）场

	
	申报表演奖填写
	参评人XXX：2024年公演（  ）场; 2025年公演（  ）场

	
	申报新人奖填写
	参评人XXX：2024年公演（  ）场; 2025年公演（  ）场

	主创人员

信息
	

	申报演员

（或作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称
	
	身份证号（申报新人奖填写）
	

	申报演员

（或作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称
	
	身份证号（申报新人奖填写）
	

	作品简介及社会影响
	

	申报演员

（或作者）

道德品行
	

	申报演员

（或作者）

艺术简历
	

	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核意见
	报送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工作办公室印制

请按通知要求及填写说明（附件2）填写此表，复印有效。

 附件2

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登记表

填写说明

1.“申报奖项”一栏，请填写该节目申报奖项，即节目奖/表演奖/文学奖/新人奖。每个申报节目原则上报评1个子项，最多不得超过2个。

2.“作品名称”“曲种”两栏，请按照申报节目信息准确、规范填写。

3.“创作时间”为作品完成时间；“首演时间”为作品首次公开演出时间；“视频时长”一栏，填写格式为“分:秒”，例：8分20秒填写格式为8:20。

4.“公演情况”一栏，请对应申报奖项如实填写公开演出相关情况。
5.“主创人员信息”一栏，请填写作者（作词）、编曲（作曲/唱腔设计）、导演（编导）、主唱（主演）、伴唱（助演/伴奏）等人员信息。
6.“申报演员（或作者）”一栏，请填写申报人员的相关信息。申报新人奖的，请在演员姓名后标注年龄，例：某某某（28岁）。

7.“作品简介及社会影响”一栏，请填写节目的内容梗概、社会评价等情况。

8.“申报演员(或作者)道德品行”一栏，请填写申报人员品德操守、参加志愿服务类活动及社会声誉等情况。

9.“申报演员(或作者)艺术简历”一栏，请填写申报人员主要艺术经历、所获荣誉、代表性作品等情况。

10.“审核意见”一栏，由报送单位负责人和推荐单位负责人填写意见、签字并加盖公章。“推荐单位”应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产（行）业曲协和中直文艺团体；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中国曲协各专业艺术委员会；各全国性曲艺联盟；省级或省级以上电视台；省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国家或省级曲艺社团。
附件3

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人员（单位）承诺书

作为中国曲艺牡丹奖              （子项）的申报人员（单位），郑重承诺：

一、本人（单位）愿意配合评奖活动的依法、公平、公正进行，确保申报材料信息真实有效，不存在剽窃或侵犯他人创作成果、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况。

二、本人（单位）愿意接受监督，做到廉洁自律，不串联，不拉票，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捏造或歪曲事实，恶意中伤、贬低其他申报者或者评委；不请托任何机构、人员进行可能影响评奖公正性的活动；不违反规定程序，擅自将相关材料提交评奖组织或者评委；不存在向评委请托、行贿等行为并做到相互监督。

三、本人（单位）承诺：如有违规行为，愿意接受主办单位的相应处理。如有违法违纪行为，接受相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

           申报人员（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公演场次清单

示例：

XXX申报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新人奖。

本人2024年公开演出XX场。具体清单如下：

时间，地点，演出名称

……

本人2025年公开演出XX场。具体清单如下：

时间，地点，演出名称

……

附件5

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信息汇总表

 推荐单位（请加盖公章）：                          所在文联（请加盖公章）： 
	序号
	作品

名称
	曲种
	申报      奖项
	作者
	主要演员
	其他演员
	其他人员
	时长
	公演情况是否符合要求
	舞台表演人数
	报送

单位
	备注

	1
	
	
	
	
	
	
	
	
	
	
	
	

	2
	
	
	
	
	
	
	
	
	
	
	
	

	3
	
	
	
	
	
	
	
	
	
	
	
	

	4
	
	
	
	
	
	
	
	
	
	
	
	

	…
	
	
	
	
	
	
	
	
	
	
	
	


注：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附件6）后填写此表。

附件6

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申报信息汇总表

填写说明

1.此表由各推荐单位汇总全部申报信息后统一填写并加盖公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产（行）业曲协填写的汇总表须经所在文联审核后一并盖章。

2.请确保填写信息准确，与各申报登记表信息保持一致。

3.“作品名称”“曲种”两栏，请按照申报登记表填写。

4.“申报奖项”一栏，请填写该作品所申报的所有子项（原则上报评1个子项，最多不得超过2个）。

5.“作者”一栏，请填写作者(或作词/作曲/编曲/唱腔设计)人员信息。

6.“主要演员”一栏，请填写主演（或主唱）人员信息。申报新人奖的，请在演员姓名后标注年龄，例：某某某（28岁）。

7.“其他演员”一栏，请填写助演(或伴奏/伴唱)等其他舞台表演人员信息。

8.“其他人员”一栏，请填写导演（编导）等其他主创人员信息。

9.“时长”一栏，填写格式为“分:秒”，例：8分20秒填写格式为8:20。 

10.“公演情况是否符合要求”一栏，请按照申报人员提供的公演情况，对照相应奖项要求填写是或否。

11.“舞台表演人数”一栏，按照申报作品实际舞台表演人数填写。

12.“报送单位”一栏，请按照申报登记表填写。

13.“备注”一栏，可填写需特别说明的事项。



